


鄂州医保函〔2024〕37号



关于对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20240083号建议工作的答复

汪玉宝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我市暂缓推行门诊‘APG点数法’付费”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1、 门诊AOG支付方式改革
首先，我市现实施的是门诊AOG，即按门诊病例分值付费。门诊AOG点数法付费方式改革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改革任务之一，其中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关键环节之一。在今年年初已纳入我市政府重点工作报告，还被省医保局作为试点，要求年底必须实现实际付费。为了与住院DIP支付方式改革形成协同活力，前期，门诊AOG已模拟运行近8个月，我局也是综合考虑，通过模拟过程中实际情况不断分析问题、完善配套政策和信息化建设，建立更加完善、高效、可持续的医保支付体系等，准备今年10月份进入实际付费。
实施门诊AOG支付的优势是：一是实行住院DIP付费方式改革以来，传统的门诊付费方式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如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住院检查费用向门诊转移等。因此，推行门诊AOG付费方式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医疗体系发展的需要，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二是门诊AOG付费方式改革有利于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通过对不同类别的病组计算其平均医疗费用，形成相应的病组点数，来反映门诊服务量，门诊基金按照服务量进行分配。这种方式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估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避免医疗机构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三是门诊AOG付费方式改革有利于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随着门诊医疗服务的不断增加，门诊医保基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推行门诊AOG点数法付费方式改革，可以更加合理地分配门诊医保基金，避免基金浪费和滥用。
2、 贯彻落实分级诊疗政策
卫健部门表示后期会健全区、乡（镇）、村三级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挥区级医院区域核心作用，通过市中心医院托管华容区人民医院、鄂城区人民医院，推动区级医院按照二级甲等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标准进行建设；强化乡镇卫生院枢纽功能，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设置发热门诊（诊室），大部分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国家推荐、基本标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国医堂全覆盖，均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夯实村卫生室基础作用，以乡镇为范围，推行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统一规划建设、人员准入、业务管理、药械购销、财务管理、绩效考核和财务独立核算、责任独立承担的“六统一、两独立”一体化管理。
三、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我市卫健部门在全省率先出台《乡镇卫生院管理办法》，加强和规范乡镇卫生院全面管理，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提供优质医疗卫生服务，推行“全员公卫+团队服务+医卫融合”的服务模式，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41%、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9%。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以智慧服务实现慢病全程服务再造，构建“卫生健康委、医院、社区、家庭”四级连续的慢病管理模式，由专科医生评估制订干预方案、基层医院家庭医生持续跟踪服务，共同为慢病患者提供服务。
四、电子处方流转  
我市已经建立了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需要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与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进行接口改造和联调互通。目前，我市已有32家定点医疗机构（26家乡镇卫生院、5家社区医院、市优抚医院）实现与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的接口改造和联调互通。后期将由市卫健部门指导和督促各公立医院建立医保支付DIP、门诊AOG管理团队，开展医保相关政策培训、数据处理和医保结算等工作，提供电子处方外配流转服务，实现医院内部数据管理系统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衔接。
综上所述，推行门诊AOG付费方式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是医疗体系改革、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缓解门诊医保基金压力以及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鄂州市医疗保障局  
[bookmark: _GoBack]                       2024年8月29日  

主管领导：郭勇            联系电话：13607236819
经办人：陈红娟            联系电话：13607236366

—1—

